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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68,700.00 万元（含

68,70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将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拟

投入金额 

1 
原料自给类 

600TPD 套筒窑活性石灰建设项目 6,350.00 5,100.00 

2 VPSA 变压吸附制氧机工程项目 2,995.00 2,500.00 

3 

环保投入类 

炼铁厂新建料场项目 12,180.00 8,000.00 

4 
炼铁厂烧结脱硫后湿电及除白雾改

造项目 
5,000.00 4,600.00 

5 焦化厂焦炉烟道气脱硫脱硝项目 4,058.00 3,200.00 

6 搬迁改造类 长力工业园整体搬迁及改造项目 38,780.00 25,300.00 

7 偿还银行贷款 20,000.00 20,000.00 

合计 89,363.00 68,700.00 

若本次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少于上述项目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在不改变本次募投项目的前提下，公司董事会可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对上述项

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顺序和金额进行适当调整，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

决。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的实际情

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在相关法律法规许可及股东大会决议授权范围内，董事会有权对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及所需金额等具体安排进行调整或确定。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600TPD 套筒窑活性石灰建设项目 

1、项目概况 

公司目前拥有一座 500TPD 套筒窑生产线，日产石灰约 500 吨，其中粉灰量

约 120 吨，全部供炼铁厂烧结使用。公司现有自产粉灰量无法满足生产需求，每

天需外购普通生灰粉约 700 吨，外购石灰价格高、活性度低、使用量大且存在供

应不畅的情况。此外，公司每天约有 30 万立方米的转炉煤气在放散，未得到有

效利用。因此，公司拟新建一座 600TPD 环形套筒窑，并以富余的转炉煤气为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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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提高原料自给能力，同时提高动力利用效率。 

2、项目建设内容 

600TPD 套筒窑活性石灰建设项目具体投资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投资内容 投资金额 投资比例 

一 工程费用 6,180.00 97.17% 

1 建筑工程费用 1,400.00 22.05% 

2 设备购置安装费用 4,770.00 75.12% 

二 工程建设其它费用 160.00 2.52% 

三 预备费 20.00 0.31% 

四 项目总投资 6,350.00 100.00% 

3、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1）活性石灰是提高钢材质量的重要原材料 

活性石灰是一种性能活泼、反应能力强、在炼钢造渣过程中熔解速度快、

含硫磷等有害杂质少、氧化钙含量高的优质软烧石灰，具有体积密度小、气孔

率高、比表面积大、氧化钙的矿物结晶细小等物理特性。活性石灰用于转炉炼

钢，与普通冶金石灰相比，可缩短冶炼吹氧时间 10%左右、钢水收得率提高 1%

左右、石灰消耗减少 20%左右、萤石用量减少 25%左右、废钢比提高 2.5%左

右，同时有利于炼钢过程的脱硫、脱磷以及提高转炉炉衬寿命。因此，世界上

主要发达国家已基本采用活性石灰炼钢。 

我国的钢铁工业结构调整的目标是将进一步采用先进技术淘汰落后技术装

备，增加品种、降低消耗、提高质量，而采用活性石灰是实现上述目标的一项

重要技术措施。因此，为进一步响应国家号召、实现钢材质量的提高，公司计

划增大高质量活性石灰自给率，加强活性石灰的使用。 

（2）现有石灰的粉灰量难以满足生产需求，外购石灰效益低下 

方大特钢是具有炼焦、烧结、炼铁、炼钢、轧钢全流程生产工艺和配套设

施，拥有弹簧扁钢和汽车零部件产品特色优势的钢铁企业，具有年产铁约 300

万吨、钢约 360 万吨的综合生产能力，对活性石灰有着大量的需求。公司现有

一座 500TPD 套筒窑生产线，日产石灰约 500 吨，其中粉灰量约 120 吨，全部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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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铁厂烧结使用。 

自 2011 年以来，公司快速发展，产钢量快速上升，致使公司现有石灰的粉

灰量满足不了生产需求。2011年至 2017年，公司的粗钢产量由 261.86万吨上升

至 364.56 万吨，年均复合增速为 5.70%。目前，公司每天需外购活性石灰粉约

700吨，外购石灰价格高、活性度低、使用量大且存在供应不畅的情况。因此，

为满足公司需求、实现公司钢材质量提高，本项目的建设具有必要性。 

（3）项目可减轻公司对外部的依赖性，提升公司全产业链能力 

公司是我国钢铁板块上市公司中为数不多的具有从炼焦、烧结、炼铁、炼

钢、轧钢全流程生产工艺的民营钢铁企业。本项目建设完成后将进一步减少公

司外购活性石灰的需求，减轻对外部经济环境的依赖，继而提升公司的全产业

链能力。 

4、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1）主体装备采用国内先进技术，保证产品具有较高质量 

本项目采用环形套筒窑并流煅烧工艺、变频调速技术等国内先进技术，能

够保证产出较高质量的活性石灰。产出的石灰活性度一般可达 350ml（4N-HCl，

10min 滴定）以上，石灰中残余 CO2 的含量一般小于 2%。 

项目中的环形套筒窑驱动风机、高温废气引风机和料车卷扬机均采用国内

先进的交流变频调速技术，从而达到灵活调节套筒窑煅烧和节能降耗的目的。 

环形套筒窑采用先进的计算机控制系统，可对套筒窑的装料、称量、布

料、煅烧、出料等环节进行自动化控制。员工可以通过 PLC 可编程序控制器自

动控制气体、物料温度、压力、流量等参数，并对各参数进行监视和操作，从

而保证环形套筒窑生产出优质活性石灰。 

（2）项目有助于释放产能，降低外购石灰费用，为公司带来间接收益 

本项目建设完成后，增加了公司活性石灰的配备能力，从而释放了公司的产

能。此外，外购石灰价格较高、活性度较低，本项目可以减少部分外购石灰费用，

间接提高公司的经济效益。 

（3）项目节能环保，同时利用富余的转炉煤气，有助于改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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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严格执行国家和地方的环境保护要求，按照可持续发展和循环经济

理念，提高环境保护水平，设计节约型工厂。设计时，坚持高起点、高标准，

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优先考虑减少资源、能源消耗和低污染物产生的基础

上，对各生产单元内部产生的废物进行回收利用，建立原料除尘系统、套筒竖

窑烟气净化系统、成品除尘系统等防污染治理措施，以实现“高效率、低消耗

和低排放”，从而使石灰工程的建设更符合可持续发展和以“资源—产品—废

物—再生资源”为循环模式的生态经济理念。 

同时，本项目可以公司富余的转炉煤气为燃料，进行活性石灰的煅烧，合

理利用转炉煤气，以达到节约能源的目的。转炉煤气属于可燃废气，含有大量

一氧化碳。目前，方大特钢厂区每天约有 30 万立方米左右的转炉煤气（平均热

值 1400Kcal/Nm
3）放散，公司利用富余的转炉煤气煅烧活性石灰，有助于降低

能源消耗、改善环境。 

5、项目实施主体 

本项目由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责实施。 

6、项目备案及环评情况 

项目已在南昌市青山湖区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完成备案，并在南昌市青山湖

区环境保护局完成了环保报批手续。 

7、项目效益测算 

本项目投入运行后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但本项目实施后产生的间接效益将

在公司的经营中体现。 

（二）VPSA 变压吸附制氧机工程项目 

1、项目概况 

方大特钢为快速释放高炉产能，拟新建一套 6000\85 型 VPSA 变压吸附制氧

机，为高炉富氧提供产量 6,000Nm3/h、纯度 85%的氧气，从而弥补部分氧气供应

缺口。 

2、项目建设内容 

项目将新建设 1套 6000\85型VPSA变压吸附制氧机装置（以下简称VP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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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氧气产品产量 6,000Nm3/h、纯度 85%，总供氧能力折合 100%纯度氧气为

5,100Nm3/h。氧气站主体设施包括：主厂房（含压缩机间、吸附器间）、缓冲罐

区和放空消音等设施。公辅设施包括：循环水系统、高低压变配电系统和通风空

调系统等。本项目预计总投资 2,995.00 万元，具体投资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投资内容 投资金额 投资比例 

一 工程费用 2,905.00 97.00% 

1 建筑工程费用 460.00 15.36% 

2 设备购置安装费用 2,445.00 81.64% 

二 工程建设其它费用 75.00 2.50% 

三 预备费 15.00 0.50% 

四 项目总投资 2,995.00 100.00% 

3、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1）项目实施可促进公司产量增长，有助于释放产能、增加效益 

公司现有空分装置包括：一套 16,300Nm
3
/h 制氧机、一套 10,000Nm

3
/h 制氧

机和一套 4,500Nm
3
/h 制氧机。三套运行机组正常供氧能力约为 30,000Nm

3
/h，氧

气供应确保炼钢用氧需求，剩余氧气供给高炉富氧。 

提高高炉氧气使用量是提高铁水产量的有效途径。从生产运营及未来发展考

虑，并结合当前的钢材市场行情，为确保方大特钢厂内既有炼钢生产系统的正常

需氧量和高炉炼铁系统的产能释放，有必要快速新建一套制氧机组作高炉鼓风机

前富氧使用。 

此外，外购液氧价格较高，本项目可以减少高炉富氧所需的外购液氧费用，

进一步增加公司的经济效益。 

（2）项目可提升公司的制氧能力，加强对生产流程的把控力度 

本项目将采用 6,000Nm3/h，85%O2 VPSA 变压吸附制氧装置。变压吸附法制

氧机具有项目投资小、占地面积小、建设周期短等特点，弥补大部分炼铁富氧的

氧气缺口，进一步提升公司的制氧能力，减少公司高炉富氧对的外购液氧的需求，

加强公司对生产流程的把控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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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1）项目有助于释放产能，降低外购液氧费用，为公司带来间接收益 

本套 VPSA 变压吸附制氧机装置建设完成后，可直供高炉富氧，从而释放高

炉产能、降低加工费用。此外，外购液氧价格较高，本项目可以减少高炉富氧所

需的外购液氧费用，间接提高公司的经济效益。 

（2）项目采用先进工艺，能有效提高能源利用率 

VPSA 制氧系统主要由鼓风机、真空泵、切换阀、吸附器和氧气平衡罐组成。

原料空气经吸入口过滤器除掉灰尘颗粒后,被鼓风机增压后进入其中一只吸附器

内。吸附器内装填吸附剂，其中水分、二氧化碳及少量其它气体成分在吸附器入

口处被装填于底部的活性氧化铝吸附，随后氮气被装填于活性氧化铝上部的沸石

分子筛吸附。最后，氧气作为非吸附成分，从吸附器顶部出口处作为产品气排至

氧气平衡罐。 

相比国内已投产的变压吸附制氧装置，本套机组具有先进指标，可有效地提

高能源利用率、降低能耗，从而提升经济效益。例如，项目采用高效空分制氧吸

附剂和先进的径向流吸附塔，兼具处理气量大、压降小、氧气收率高、制氧能耗

低等优势；项目的空分装置具备一定的变工况能力，可以根据生产情况进行变工

况，减少放散节约能源。 

（3）项目符合国家和地方对环境保护的要求 

本项目严格执行《冶金工业环境保护设计规定》、《钢铁工业水污染物排放

标准》等国家和地方的环境保护要求。空分生产原料为自然状态的空气，产品为

气态氧，其生产过程中不产生污染环境的废气。 

5、项目实施主体 

本项目由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责实施。 

6、项目备案及环评情况 

项目已在南昌市青山湖区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完成备案，并在南昌市青山湖

区环境保护局完成了环保报批手续。 

7、项目效益测算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 

7 

 

本项目投入运行后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但本项目实施后产生的间接效益将

在公司的经营中体现。 

（三）炼铁厂新建料场项目 

1、项目概况 

公司为满足环保要求，增加储存能力，解决焦炭卸取矛盾，拟新建 1 座储存

外购焦炭的封闭焦炭料场：包括配套的焦炭卸车设施设备，焦炭供料设施设备，

以及满足生产及环保要求的公附设施设备。 

2、项目建设内容 

本项目预计总投资 12,180.00 万元，具体投资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投资内容 投资金额 投资比例 

一 工程费用 10,605.00 87.07% 

1 建筑工程费用 6,850.00 56.24% 

2 设备购置安装费用 3,755.00 30.83% 

二 工程建设其它费用 360.00 2.95% 

三 预备费 1,215.00 9.98% 

四 项目总投资 12,180.00 100.00% 

3、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公司现有焦炭储存能力约 2.5 万吨左右，场地分散、储存量少，且装卸设备

成新率较低，焦炭卸车、上料及转运过程均通过抓斗或铲车进行堆料和倒运，造

成焦炭破损大、粉化率高，也无法按品种进行堆放，在焦炭集中大量进厂时卸车

及保供矛盾突出，对高炉的正常生产及稳定运行造成不利影响。 

（1）新建料场可解决露天存放焦炭引发的环保问题 

目前，公司焦炭为露天存放，在大风天会存在扬尘严重的情况，给周围大气

环境造成污染。此外，公司所在南方地区大雨、暴雨天气频发，造成大量物料会

随雨水外排流失，给企业带来了一定经济损失。焦炭露天存放已不符合环保要求

和公司节能提效的管理理念。公司炼铁厂临近城区，是环境敏感区域，建立封闭

焦炭料场可以有效杜绝扬尘和水体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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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可实现焦炭的分品种使用，解决焦炭卸取矛盾，间接实现效益 

目前公司靠龙门吊完成高炉原燃料的卸车、码堆工作，由于龙门吊作业效率

低，运转时间长，外购焦炭集中进厂时，无法满足卸车及生产保供需求。后续随

着产量的增加，生产任务加重，外购焦炭也会随之增多，焦炭的卸载与存储问题

将日益突出，新建自动化料场可解决焦炭的卸取矛盾。 

此外，由于目前的焦炭料场小而分散，外购焦炭品种多时，无法实现按品种

进行堆放，新建料场增加了储存能力的同时，可利用自动化控制系统和充足的空

间实现焦炭的分品种存储、使用。 

4、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1）项目可带来良好的环保效益和社会效益 

该项目属于环保改造项目，主要针对外购焦炭的露天储存、焦炭保供矛盾、

生产用地等问题进行了整体方案解决。该项目的实施，有利于实现焦炭料场的环

保封闭、焦炭的机械化堆取与运输，满足环保及生产要求，体现了较好的环保效

益和社会效益。 

本次新建封闭焦炭料场符合环保相关的要求。本项目的环境保护设计根据工

艺布置条件和污染物特性，按照环境保护的要求，对主要污染源和污染物采取行

之有效的治理措施，并尽可能使废物资源化，生产废水不外排，外排的污染物实

现达标排放，在采取各种环保综合防治措施后，有效降低工程对环境的影响。 

（2）料场采用基础自动化控制系统，可满足各项工艺控制要求，保证长期

连续稳定运行 

新建原料场设有自动控制系统，采用集散控制技术、高速网络传输技术、数

据库技术、确保系统具有高效数据交换能力，对全场生产流程、主要设备运行进

行集中控制、监视，并提供通讯联络和管理等。料场基础自动化控制系统可完成

生产工艺操作所需要的各种参数检测及设定，执行设备状态监视、故障报警显示，

亦可根据操作人员的人工设定值，完成工艺设备的自动连锁顺序控制。 

自动化操作系统能够确保料场运行效率，为焦炭的卸取、存储、使用均能做

到智能监控，提高原料的整体管控水平和高炉生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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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项目实施主体 

本项目由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责实施。 

6、项目备案及环评情况 

项目已在南昌市青山湖区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完成备案，环评手续正在办理

中。 

7、项目效益测算 

本项目投入运行后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但本项目实施后产生的间接效益将

在公司的经营中体现。 

（四）炼铁厂烧结脱硫后湿电及除白雾改造项目 

1、项目概况 

公司炼铁厂现有 130m
2烧结机和 245m

2 烧结机，均在电除尘设备后配套湿法

脱硫设备，设备运行良好。目前，脱硫出口粉尘排放在 50mg/Nm
3 以下，但仍未

达不到生态环境部《钢铁企业超低排放改造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中超净排

放标准的要求。同时，烟囱尾部产生大量的白雾拖尾现象，造成视觉污染。 

本项目系在现有脱硫装置后增设湿式电除尘系统，以达到进一步降低颗粒物

排放浓度、实现烟气超净排放的目的；同时，在湿电后增设蒸汽加热系统，使用

厂区蒸汽来提升烟气排放温度，从而消除部分白雾现象。 

2、项目建设内容 

本项目预计总投资 5,000.00 万元，具体投资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投资内容 投资金额 投资比例 

一 工程费用 4,685.00 93.70% 

1 建筑工程费用 739.00 14.78% 

2 设备购置安装费用 3,946.00 78.92% 

二 工程建设其它费用 144.00 2.88% 

三 预备费 171.00   3.42% 

四 项目总投资 5,0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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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1）满足钢铁企业超低排放改造工作要求，提升环保效果，促进公司高质

量发展 

根据生态环境部《钢铁企业超低排放改造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2018

年 5 月 7 日），“重点推进粗钢产能 200 万吨及以上的钢铁企业实施超低排放改造，

力争 2020 年底前完成钢铁产能改造 4.8 亿吨，2022 年底前完成 5.8 亿吨，2025

年底前完成改造 9 亿吨左右”；同时明确具体排放标准，“烧结机头烟气、球团焙

烧烟气排放限值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小时均值排放浓度不高于 10、35、

50 毫克/立方米，其他污染源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小时均值排放浓度分

别不高于每立方米 10 毫克、50 毫克、150 毫克”。 

公司现有烧结、球团配套电除尘器后的脱硫实际运行出口含尘量尚无法满足

国家环保超净排放的要求，必须对现有设备设施进行升级改造，增设湿式电除尘

器来降低脱硫后出口粉尘的排放，同时，抬升烟气排放温度，避免烟气中的气态

水以小液滴的形式析出，消除白雾现象。 

（2）提升烟气除白能力，减少颗粒物排放并降低视觉污染 

当前，国内多数钢铁烧结采取湿法脱硫工艺，排放的湿烟气温度在 45-55 摄

氏度，含湿量介乎近饱和状态。低温饱和湿烟气直接经烟囱排放，与温度较低的

环境大气混合，烟气中大量的水蒸气遇冷凝结为小液滴，经光线的折射或散射作

用，湿烟气呈现白色或者灰色，即所谓的“白烟”。近年来，钢铁行业普遍实施

了烟气脱硫、脱硝、除尘等超低排放标准，主要污染物如颗粒物、SO2、NOx 排

放量都大幅度降低，而通过烟气除白，可以进一步清除烟气中有害成分，包括减

少氮氧化物、各种烟尘颗粒物、超细结晶盐颗粒物等的排放，同时还可以减轻“白

烟”这种视觉污染，而且还是治理大气雾霾污染的途径之一，同时回收烟气中的

水分和余热，可兼顾解决环境与发展的矛盾。 

公司临近南昌市市区，炼铁厂湿法脱硫后排放的烟气携带大量水蒸气，湿烟

气进入温度较低的环境大气中，不仅造成大量水资源的浪费，还会形成“白烟”

现象，产生视觉污染。通过对脱硫装置进行提效改造，公司可提升湿烟气处理能

力，在一定程度解决白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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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1）湿式静电除尘技术成熟，能有效解决湿法脱硫后烟气治理问题 

WESP（湿式静电除尘技术）是指采用电晕放电的原理，处理脱硫后的湿烟

气，在烟气进入烟囱之前对其进行除尘除雾，去除湿烟气中的各类细颗粒物和气

溶胶，使烟囱排放的烟气处于较为“清洁”的状态。 

目前 WESP 技术在国内已成功并推广，在湿法脱硫系统后布置 WESP 可以

有效地去除烟气中的 PM2.5 粉尘、SO3 和汞及氧化物等污染物，具有联合脱除、

深度净化的技术优势。目前国内用于湿法脱硫的 WESP，根据其集尘极(阳极)材

质不同，可以分为刚性极板、传统极板和柔性极板三种。本项目将采用柔性电极

湿式电除尘技术，其具有耐腐蚀性能更优；系统简单，无碱液冲洗及废水处理系

统；具备自清灰功能，水耗量低，极大降低结垢、积灰风险；运行维护简单、可

靠性高等优势。 

（2）采用冷凝再热技术（MGGH+冷凝器）除白，彻底消除烟囱烟羽 

“脱白”就是开展白烟深度治理，白烟在学术上被称为“可凝结颗粒物”，

主要成分是硫酸盐、硝酸盐、氨盐等。脱白就是去除烟气中的石膏雨和有色烟羽。

石膏雨是湿法烟气脱硫系统吸收塔出口净烟气由于处于湿饱和状态，在流经烟

道、烟囱排入大气的过程中因温度降低，烟气中部分气态水和污染物会发生凝结，

液体状态的浆液量会增加，并在一定区域内有液滴飘落，沉积至地面干燥后呈白

色石膏斑点。有色烟羽是脱硫后烟气在烟囱口排入大气的过程中因温度降低，烟

气中部分汽态水和污染物会发生凝结，在烟囱中形成雾状水气，雾状水气会因天

空背景色和天空光照、观察角度等原因发生颜色的细微变化，形成有色烟羽。目

前，除白的主要技术路线有烟气冷凝、烟气再热、热二次风混合再热、烟气冷凝

+再热等。公司采用冷凝再热技术进行除白，即烟气通过冷凝降温后，烟气中的

水汽凝结析出后，通过除雾器等装置捕集，烟气的含湿量大大降低，之后再经过

烟气再热装置，通过提升烟气温度有效消除“湿烟羽”。由于烟气中温度和含湿

量降低，因此可有效降低烟温升高的幅度，节约热源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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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具备实施本项目的技术条件、建设条件 

该项目建设条件具备，厂区蒸汽管网可以就近提供加热蒸汽，为项目的实施

提供了条件，厂区给排水管网、供配电等管网齐全，可满足本工程的需要，工艺

技术成熟，具有很高的社会效益和环保效益。 

5、项目实施主体 

本项目由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责实施。 

6、项目备案及环评情况 

项目的备案立项、环评手续正在办理中。 

7、项目效益测算 

本项目投入运行后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但本项目实施后产生的间接效益将

在公司的经营中体现。 

（五）焦化厂焦炉烟道气脱硫脱硝项目 

1、项目概况 

公司焦化厂现有 3 座焦炉，其中 1 号、2 号为 4.3m 顶装焦炉，共用一个高

度为 100 米烟囱（顶装炉烟囱），烟道气约为 120,000Nm3/h；3 号为 4.3m 捣固焦

炉，捣固烟囱高度为 110 米，烟道气约为 100,000Nm
3
/h。焦炉烟道气中 SO2含量

最高约为 70mg/Nm3，NOx 含量约为 300-500mg/Nm
3，粉尘浓度最高约为

50mg/Nm3。 

为满足《炼焦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中焦炉烟囱 SO2、NOx 和粉尘的重

点地区排放浓度要求，焦化厂三座焦炉两个烟囱需设置一套焦炉烟道气脱硫脱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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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化装置，烟气经脱硫后 SO2排放量控制在 30mg/Nm
3 以下，NOX排放量控制在

150mg/Nm3以下，烟尘排放量控制在 15mg/Nm3以下，达到国家行业标准要求的

特别排放限值。 

2、项目建设内容 

本项目为焦化厂焦炉尾气治理项目，三座焦炉合并集中处理，设计处理气量

为 220,000Nm³/h，拟建 1 套脱硫脱硝处理装置，预计占地约 1,500 ㎡。本项目预

计总投资 4,058.00 万元，具体投资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投资内容 投资金额 投资比例 

一 工程费用 3,426.18 84.43% 

1 建筑工程费用 106.55 2.63% 

2 设备购置安装费用 3,319.63 81.80% 

二 工程建设其它费用 416.72 10.27% 

三 预备费 215.10 5.30% 

四 项目总投资 4,058.00 100.00% 

3、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2013 年 2 月，环保部印发《关于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公告》，要

求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三区十群”19 个省（区、市）47 个地级及以

上城市的火电、钢铁、石化、水泥、有色、化工等六大行业以及燃煤锅炉项目执

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 

2017 年 2 月，环保部发布《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2017 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

案》，对京津翼地区“2+26”城市，提出实施特别排放限值的要求，明确 2017

年 9 月底前，“2+26”城市行政区域内所有钢铁、燃煤锅炉排放的二氧化硫、氮

氧化物和颗粒物大气污染物执行特别排放限值。 

目前，公司执行一般地区的排放要求，SO2 浓度≤50mg/Nm3，NOx 浓度≤

500mg/Nm3 ，粉尘≤ 30mg/Nm3 ，而《炼焦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16171-2012）表 6 中特殊地区排放限值排放指标为，焦炉烟气 SO2＜

30mg/m3，NOx＜150mg/m3，颗粒物＜15mg/m3，公司现有排放标准均高于重点控

制区域。南昌市目前不属于重点控制区域，并未强制要求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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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限值的规定，但公司长期以来对环保工作给予高度重视，特别是 SO2、NOx等

的污染问题，因此计划提前布局各项环保设置、提升环保质量，尽早达到特别排

放限值，避免后续因纳入重点控制区域而影响正常生产经营。 

4、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1）采用新型催化法烟气脱硫工艺技术，符合环境经济发展战略转型要求，

同时也符合循环经济原则 

新型催化法采用炭材料为载体，负载活性催化成分，制备成催化剂，利用烟

气中的水分、氧气、SO2 和热量，生产一定浓度的硫酸。新型催化法不同于传统

的炭法烟气脱硫技术。传统的炭法烟气脱硫是利用活性炭孔隙的吸附作用将烟气

中的 SO2 吸附富集，饱和后加热再生，解析出高浓度的 SO2 气体，再经过硫酸生

产工艺制备硫酸或进一步生产液态 SO2。新型催化法技术既具有活性炭的吸附功

能，又具有催化剂的催化功能。烟气中的 SO2、H2O、O2 被吸附在催化剂的孔隙

中，在活性组分的催化作用下变为具有活性的分子，同时反应生成 H2SO4。催化

反应生成的硫酸富集在炭基孔隙内，当脱硫一段时间孔隙内硫酸达到饱和后再

生，释放出催化剂的活性位，催化剂的脱硫能力得到恢复。与传统炭法比较，新

型催化法脱硫能耗少、脱硫剂损耗小且不必再建一套硫酸生产装置，使工艺流程

变短，运行更稳定可靠。新型催化法烟气脱硫技术不同于传统脱硫活性焦、活性

炭，脱硫剂既有吸附功能，对硫酸有一定储存能力，更重要的是具有催化功能，

将脱硫过程变为硫酸生产过程，且脱硫剂使用寿命较长，不需持续添加，每年维

护即可。 

整个系统由烟气收集部分、脱硫部分、酸回收部分组成。烟气收集部分主要

烟气管道、阀门、风机、烟囱组成；调质塔等组成，脱硫部分主要设备为脱硫塔

（包括脱硫剂）；酸回收部分主要由各级酸池、硫酸管道、再生泵、成品酸泵及

稀酸精制系统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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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催化法烟气脱硫工艺流程示意图 

新型催化法烟气脱硫符合循环经济的 3R 原则，具体如下： 

1）减量化（Reduce）：新型催化法技术在脱硫过程中利用烟气中原有的成分

催化制得副产品，除了少量电费外，其他基本没有消耗，真正实现减量化。 

2）再利用原则（Reuse）：脱硫的关键材料脱硫剂可以反复再生使用长达数

年，十分符合再利用原则。 

3）再循环原则（Recycle）：脱硫剂的载体炭材料可以采用椰壳、酒糟、菌

渣、棉秆等大量工农业生产的废弃物制得，脱硫产生的副产品硫酸是十大基础化

工原料之一，充分体现了再循环原则。 

（2）采用中低温 NH3选择性催化还原 NOx技术（SCR），提高脱硝率、降

低脱硝成本 

目前，应用较为广泛的烟气脱硝技术是 NH3 选择性催化还原 NOx 技术

（SCR）。而作为 SCR 法的核心，催化剂则成为达到氮氧化物减排指标的关键，

现在普遍使用的商用催化剂体系为钛基钒系催化剂（V2O5-WO3/TiO2），此类催化

剂具有良好的催化活性和抗水抗 SO2 性能，但其活性温度窗口较高（320-420℃），

需要将 SCR 装置安装在空气预热器之前和省煤器之后，利用烟气自身温度才能

达到该温度区域，且此处存在的高浓度的粉尘和 SO2，容易引起催化剂中毒和减

少使用寿命。从 SCR 技术的主要反应原理可以看出，限制 SCR 技术推广的主要

瓶颈在于反应温度要求相对较高，使得脱硝过程耗能较大，相应工程投资成本较

大。为解决这一问题，本项目设计采用中低温 SCR 脱硝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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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低温 SCR 烟气脱硝技术主要突破点在于降低了反应温度、节约能耗。催

化剂制备工艺以高效简便为原则，制备手段相对简化，使得催化剂的供应实现长

期连续性。催化剂脱硝性能得到了大幅提高，在 225-230℃的温度窗口即能取得

80%乃至 90%以上的脱硝效率；且催化剂寿命大幅提高，不需要频繁更换催化剂，

因此避免了对反应塔的损耗及后续工程成本的增加。此外，无二次污染物产生，

符合国家关于绿色生产的相关法律法规。 

中低温 SCR 反应区工艺流程：经过脱硫工段处理后的烟气进入混合管段与

氨水站输送过来的雾化氨水（20%浓度）充分混合，经中低温 SCR 反应器顶部

进入催化剂床层，在催化剂的作用下，NOX与 NH3反生化学反应，NOX得到去除，

处理后的尾气经烟囱排放。 

 

脱硫脱硝工艺流程示意图 

（3）公司具备实施本项目的技术条件、建设条件 

该项目在技术及财务上是可行的，项目建设条件具备，工艺技术成熟，具有

很高的社会效益和环保效益。 

5、项目实施主体 

本项目由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责实施。 

6、项目备案及环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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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已在南昌市青山湖区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完成备案。项目的环评正在进

行中。 

7、项目效益测算 

本项目投入运行后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但本项目实施后产生的间接效益将

在公司的经营中体现。 

（六）长力工业园整体搬迁及改造项目 

1、项目基本概况 

江西方大长力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力零部件”）占地面积 174

亩（约 11.59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5.36 万平方米（含公辅建筑）。2005 年，长

力零部件开始建设时，其所在地块及周边土地规划均为工业用地。2010 年后，

政府逐步将园区周边土地改性为商业用地，随着周边楼盘的建设，居民人数不断

增加，环保要求随之提高。同时，随着公司环保设备设施的老化，发生污染事故

的风险也随之升高。因此，为解决潜在环保问题、提升产能产量、适应市场需求，

公司计划对长力零部件进行整体搬迁。 

整体搬迁项目的厂址在江西省南昌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项目征地

180.444 亩（折合 12.0296 公顷），地块北面为天祥大道，东、南、西三面均为城

市规划路。 

2、项目建设内容 

本项目建成后可年产汽车板簧 7.5 万吨、汽车横向稳定杆 50 万件。项目征

地 180.444 亩（折合 12.0296 公顷），公司总建筑面积 75,397 ㎡，主要包括：科

研办公楼、实验及设计中心、联合厂房、综合服务楼、倒班宿舍以及试验室、锻

工房及配套库、垃圾房、污水处理站、油泵房、空压站、天然气调压站等。 

本项目预计总投资 38,780.00 万元，具体投资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投资内容 投资金额 投资比例 

一 工程费用 27,645.90 71.29% 

1 建筑工程费用 10,132.80 2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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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设备购置安装费用 15,227.10 39.27% 

3 土地购买费用 2,286.00 5.89% 

二 工程建设其它费用 1,563.60 4.03% 

三 预备费 1,460.50 3.77% 

四 补充流动资金 8,110.00 20.91% 

五 项目总投资 38,780.00 100.00% 

3、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1）响应国家政策要求，大力发展汽车及其零部件行业 

汽车及其零部件行业是我国重要的支柱性产业，是国家鼓励发展的行业之

一，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涉及扶持该行业发展的重大政策，如《当前优先发展的高

技术产业化重点领域指南（2011 年度）》、《汽车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机械基

础零部件产业振兴实施方案》等。2013 年 2 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产

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3 修正）》，将汽车零部件制造业中的汽车关键零部件

列为鼓励类产业。2016 年 3 月，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十三五”汽车工业发

展规划意见》，提出建立起从整车到关键零部件的完整工业体系和自主研发能力，

形成中国品牌核心关键零部件的自主供应能力。 

此外，江西省出台了《关于支持汽车工业稳健发展的意见》、《江西省人民政

府关于贯彻落实<中国制造 2025>的实施意见》、《关于支持南昌市加快汽车产业

发展的若干意见》等政策文件，提出在发展整车的同时必须加快零部件产业升级、

完善汽车服务业，并在技术创新、资金、财税政策、重点项目用地、配套能力提

升及汽车销售等方面给予支持，促进江西省汽车产业做大做强。 

在南昌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实施本项目是策应国家战略部署及政策方针，

大力发展汽车及零部件产业，提高江西省省内品牌在全国的竞争力，树立地方特

色品牌，保证开发区内汽车及零部件产业持续、健康、有序发展，营造有利于汽

车及零部件产业发展环境的重要举措。 

（2）满足技术装备升级的需要，提高工艺生产技术水平 

长力零部件从开建至今已经营 20 多年，期间对热处理、喷丸及涂装设备进

行了更新、维修，并为提升产品品质建成电泳涂装线，但也留存了相当部分旧设

备，整体设备较为陈旧，设备精度及稳定性逐年下降，未来随着各项技术参数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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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提高，将很难完全满足主机厂对产品质量的要求。此外，随着“中国制造

2025”的提出，以及人员成本的不断提高，生产设备自动化将是大势所趋。面对

新形势、新趋势，为吸引优秀人才，提升产品品质及生产稳定性，公司以此次搬

迁为契机，购置新设备，并着手对设备改造升级。 

（3）提升产品品质，满足市场需求，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近年来，公司面对新的市场形势，深刻感觉到必须不断优化产品构成，提升

自己的技术水平，才能进一步确立公司在我国板簧行业的竞争优势，进一步提升

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为此，公司分析了全球汽车板簧及稳定杆产品的发展

趋势，明确了重点产品，着手构筑起点更高、视野更宽、范围更广、技术水平更

先进的发展平台。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可提升重点产品产量，降低生产成本，提高

生产效率，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增加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项目建设还

对满足不同客户的多样需求、稳定现有市场、拓展新兴市场，提供有力支撑。 

4、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1）汽车零部件行业发展情况良好，汽车板簧、稳定杆等市场需求旺盛 

近年来，我国宏观经济步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虽然经济增速有所放缓，

仍处合理区间。国内经济的稳定发展增强了消费者的信心，为汽车消费增长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在国家鼓励消费，国民人均收入保持平稳上升的背景下，旅游及

公交市场对商用车的需求将逐步释放，同时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及城市基础

设施建设的升级，也会促进未来商用车市场的发展。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

汽车生产大国，汽车产业持续快速增长，作为汽车零部件之一的汽车板簧制造行

业，钢板弹簧是国内商用汽车用量较大的汽车悬架弹性部件之一。基于我国汽车

行业发展的实际情况，钢板弹簧悬架在汽车中的大规模应用预期仍将会继续保持

长期的旺盛市场需求。 

（2）深耕汽车板簧产品领域，公司具备推进项目顺利实施的技术条件和市

场基础 

公司技术力量雄厚，拥有独立的研发体系，品种结构齐全。公司的汽车板簧

产品最早研制于 20 世纪 60 年代，经过近 40 年的研究发展，从原材料精选、冶

炼、轧制、弹簧成型到最后的产品检测，各个工艺环节都已具备成熟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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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生产的弹簧扁钢荣获国家产品“金杯奖”，形成了“长力牌”汽车弹簧

扁钢系列品牌优势。“长力牌”弹簧扁钢荣获全国用户满意产品、苏浙皖赣沪名

牌产品 50 佳、江西省名牌产品，与国内 10 多家主要汽车生产厂家板簧厂配套，

并且远销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公司生产的汽车板簧系列产品拥有“长力”、“红

岩”、“春鹰”三大知名品牌（“春鹰”为中国驰名商标），被中国质量管理协会用

户委员会、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市场贸易委员会列为全国首批“推荐商品”。 

因此，公司在汽车板簧类产品的研发生产方面积累了丰富的技术经验，且已

得到充分的市场认可，目前公司已获得各项专利 21 项，具备实施本搬迁扩产项

目相关业务基础和技术、人员、市场等各类资源储备。 

5、项目实施主体 

本项目由方大特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责实施。 

6、项目备案及环评情况 

项目已在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完成备案。项目的环评正在进

行中。 

7、项目效益测算 

本项目预计内部收益率（税后）为 12.10%，投资回收期为 8.8 年，具有良好

的经济效益。 

（七）偿还银行贷款 

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 20,000.00 万元用于偿还银行借款。 

截止 2018 年 6 月 30 日，公司合并流动负债余额达 662,214.08 万元，流动比

率 1.05，速动比率 0.89，处于较低水平，短期偿债能力较弱，公司合并资产负

债率达 59.88%，较低的短期偿债能力和较高的资产负债率将削弱公司的抗风险

能力，制约公司的进一步债务融资能力。通过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偿还银行借款，

能够有效调整负债结构，改善公司的偿债能力。本次可转债转换成公司股票后，

公司短期偿债能力将得到提升，资产负债率将进一步降低，有利于优化资本结构，

改善财务状况，提升偿债能力，增强公司的财务稳健性和综合抗风险能力，并为

公司未来业务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 

21 

 

三、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对公司的影响分析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后，公司的主营业务没有发生变化，公司的业

务收入结构也不会发生重大变化。本次募投项目实施后，能够提高公司原料自给

能力和环境保护水平，大幅提升环保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时进一步提升公司的销

售能力及市场竞争力，为公司未来的业务发展提供支撑。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可转债的发行将进一步扩大公司的资产规模，随着可转债逐渐实现转

股，公司净资产规模得以增加，资本实力得以提升；公司的财务结构将进一步优

化，抵御财务风险的能力得以增强。募集资金到位后，募投项目产生的各类直接

或间接经营效益需要一定时间才能体现，因此短期内可能会导致净资产收益率等

财务指标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但随着本次募投项目效益的实现，公司未来的长

期盈利能力将会得到增强，经营业绩预计会有一定程度的提升。 

四、结论 

综上，经过审慎分析论证，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

相关产业政策和法律法规以及公司战略发展的需要，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能够提

高公司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提高公司的环境保护水平，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

和经济效益以及环保效益和社会效益，促进公司高质量发展，符合公司全体股东

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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